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０８３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０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３８

，

４８２

，

９７８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６０００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４０００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８７９

山东孚日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 ０１＊＊＊＊＊５６１

孙日贵

３ ０１＊＊＊＊＊５６４

单秋娟

４ ０１＊＊＊＊＊５６３

孙勇

５ ０１＊＊＊＊＊７２４

杨宝坤

６ ０１＊＊＊＊＊８９８

颜棠

７ ０１＊＊＊＊＊２６６

吕希耀

８ ０１＊＊＊＊＊９１６

门雅静

９ ０１＊＊＊＊＊７６１

郭丙州

１０ ０１＊＊＊＊＊５６９

李爱红

１１ ０１＊＊＊＊＊７７１

吴明凤

１２ ０１＊＊＊＊＊７４０

李中尉

１３ ０１＊＊＊＊＊５６２

秦丽华

五、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 系 人：吴明凤、彭仕强

咨询电话：

０５３６－２３０８０４３

传 真：

０５３６－２３１５８９５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２１

股票简称：南京中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

日期

１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披露。

２

、本次权益分派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５１

，

６８４

，

１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６６４

南京公用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０６２

南京市城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３ ００＊＊＊＊＊２３６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建邺区应天大街

９２７

号；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投资部；

咨询联系人：王琴、徐宁；

咨询电话：

０２５

—

８６３８３６１１

，

８６３８３６１５

；

传真：

０２５－８６３８３６００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公司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南京中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５０

证券简称：江铃汽车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

０２４

２００５５０

江铃

Ｂ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配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６３

，

２１４

，

００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８．６

元

（含税）。

Ａ

股扣税后，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７．７４

元。对于其他中

国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Ｂ

股扣税后，

Ｂ

股境内个人股东、非居民企业股东实际每

１０

股派现金红利

７．７４

元；

Ｂ

股外籍个人股东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

Ｂ

股股息折算汇率以本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

币兑换人民币的中间价

１

港币

＝０．８１２０

元人民币折合港币兑付。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Ｂ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三、权益分配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

Ａ

股股东。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配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Ｂ

股股东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若

Ｂ

股股东在

７

月

１７

日办理了“江铃

Ｂ

”转托管，其股息仍在原托管证券

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３

、以下

Ａ

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９３８

江铃控股有限公司

２ ＤＤ＊＊＊＊＊００５

市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

３ ＤＤ＊＊＊＊＊０１４

中汽厦门进出口公司

４ ＤＤ＊＊＊＊＊０１９

零伍单位物资局物资供应协调中心

５ ＤＤ＊＊＊＊＊０２０

洛阳市机电公司

６ ＤＤ＊＊＊＊＊０３７

嘉兴市机电公司

７ ＤＤ＊＊＊＊＊０５３

福建汽车工业集团龙岩销售公司

８ ＤＤ＊＊＊＊＊０５８

安徽生产资料公司

９ ＤＤ＊＊＊＊＊０６０

株州汽销公司

１０ ＤＤ＊＊＊＊＊０６１

马鞍山机电公司

１１ ＤＤ＊＊＊＊＊０６４

宜昌汽车贸易公司

１２ ＤＤ＊＊＊＊＊０６５

广东华厦实业发展公司

１３ ＤＤ＊＊＊＊＊０６６

云南汽车贸易公司

１４ ＤＤ＊＊＊＊＊１６７

枣庄市市中区城市信用社

１５ ０８＊＊＊＊＊６１３

武汉市机电设备总公司

１６ ０８＊＊＊＊＊６０４

广物汽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 ０８＊＊＊＊＊９２６

安徽风之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五、本次分红派息后，公司股本未发生变动。

六、其他事项说明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非居民企业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依照税收协定执行的有关

规定办理。

七、咨询机构：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地址：江西省南昌市迎宾北大道

５０９

号

咨询电话：

０７９１－８５２６６１７８

；传真：

０７９１－８５２３２８３９

联系人：全实、龚辉

特此公告。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０８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

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在转增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按

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派发），

直至实际转增股总数与本次转增股总数一致。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个人类限售股、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加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５

，

６７２

，

０２０ ３２．０９％ １２

，

８３６

，

０１０ ３８

，

５０８

，

０３０ ３２．０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３４

，

３２７

，

９８０ ４２．９１％ １７

，

１６３

，

９９０ ５１

，

４９１

，

９７０ ４２．９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７０

元。

八、咨询机构： 瑞和股份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

１０

楼

Ａ

咨询联系人：陈玉辉（董事会秘书）、戚鲲文（证券事务代表）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３４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９７２７５５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简称：瑞和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集人：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２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现场投票；

３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１２

：

００

；

４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４

栋西十楼

Ｃ

座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的通知及相关文件全文刊登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６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７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介平先生；

８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含其代理人，下同）共

２１

人，代表股份

４８９７．８７

万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６１．２２％

。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注册资本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事宜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９７．８７

万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

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９７．８７

万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

３

、审议通过《关于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进行调整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４８９７．８７

万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０％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邦盛（深圳）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丘申长、汪广翠

３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均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无临时提出新议案的情形，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邦盛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采用通讯方

式召开和表决。根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通知和表决票以传真和电

子邮件方式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提交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董事

会秘书办公室共计收到

１１

位董事的有效表决票，根据董事表决意见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是：

１１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赞成票数占董事会有效表决权的

１００％

。

二、审议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４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与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将持有的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隆农业”）

１

，

５６７．５

万股股份（占银隆农业股本总额比例为

１６．４１％

）转让给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价格为

１３

，

１１４．１０

万元。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告》。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２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转让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本公司董事会秘

书办公室共计收到

１１

位董事有效表决票，全体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了该项议案，并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

格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银隆农业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再次确认了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尚待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生效。

本公司独立董事已就本次交易出具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２

）就我们目前所了解

的情况来看，本次拟出售资产的价格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结果确定，审计机

构与公司不存在非法利益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的利益；（

３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名称：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重庆市江北区复盛镇正街（政府大楼）

４－３０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大拐棒胡同

２７

号

法定代表人：肖林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亿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０３５１

主营业务：从事股权投资及股权投资管理业务

主要股东：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２

、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与本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

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本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设立未满

１

年，其控股股东信达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总

资产为

８

，

００９

万元，净资产为

７

，

３４９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标的概况

（

１

）本次交易标的为银隆农业

１

，

５６７．５

万股股份。该交易标的类别为股权投资，交易标的不存在质押或

其他第三人权利，未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或冻结等司法措施。

（

２

）银隆农业设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１０

日，本公司为其发起人股东之一。银隆农业设立时股本总额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本公司以现金方式认购

１

，

０００

万股，持有股份占其股本总额比例为

２０％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银隆农业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每股

１．８

元的价格认

购新增股份共计

１

，

３７０

万股，其中本公司认购新增股份

４５

万股。本次增资完成后，银隆农业股本总额变更为

６

，

３７０

万股，其中本公司持有

１

，

０４５

万股。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５

日， 银隆农业召开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本总额

６

，

３７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送

５

股。本次送股完成后，银隆农业股本总额变更为

９

，

５５５

万股，其中本

公司持有

１

，

５６７．５

万股（尚未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银隆农业主要股东及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５０．０ ３９．２４６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６７．５ １６．４０５

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２５．０ １１．７７４

新疆万禾天阳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２０６２．５ ２１．５８６

上海贯喜资产管理中心

１０５０．０ １０．９８９

合 计

９５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０

（

１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注册资本：

２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新民路

４４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资产经营、

管理、项目投资等。

（

２

）农六师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

６５

，

３３３

万元

住所：新疆乌鲁木齐市五家渠振兴路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有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国有资产

经营、管理。

（

３

）新疆万禾天阳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０

日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乌鲁木齐市高新街

２５８

号数码港大厦

２０１５－４６

号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范围：无。一般经营项目：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

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

４

）上海贯喜资产管理中心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合伙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上海浦东新区芳华路

９６０

号

经营范围：主要从事优质中国企业股权投资业务，帮助所投企业梳理战略、拓展市场、规范经营、整合

资源。

３

、银隆农业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银隆农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总额为

２５９

，

０５１

万元，负债总额为

２３１

，

６４８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３４

，

２０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７

，

４０３

万元，营业收入为

３３４

，

６０１

万元，营业利润为

１５

，

４１８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１３

，

３２３

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计）。

４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已对银隆农业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了编号为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审字

Ｄ－１６９

号的标准

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５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司未为银隆农业提供担保及财务资助，银隆农业未占用本公司资金。

四、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份转让

本公司（“甲方”）根据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将持有银隆农业的

１

，

５６７．５

万股股份（占银隆农业注册资本的

１６．４１％

，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乙方”）。

２

、 股份转让价款及支付

（

１

） 股份转让价款。 根据双方确认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 银隆农业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１３

，

３２３．２６

万元。双方同意，本次转让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的对价为

人民币

１３

，

１１４．１０

万元（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

２

）双方同意，乙方应按如下约定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乙方应于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向甲

方支付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作为定金（本协议生效后，上述定金冲抵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本协议

生效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一次性支付剩余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

１２

，

１１４．１０

万元。

（

３

）如本协议签署后未生效，甲方应当立即向乙方退还人民币

１０００

万元定金，同时按照年息

１０％

的利

率标准向乙方支付利息。

（

４

）双方进一步同意，在符合本款约定的情况下，就标的股份转让，乙方同意给予甲方额外补偿，具体

如下：

若银隆农业实现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则乙方或乙方指定的第三方应于银隆农业上市挂牌交易

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人民币

１３

，

１１４．１０

万元，作为甲方向乙方转让标的股份的额外补偿。

３

、 变更登记

（

１

）在甲方收到股份转让价款之后，甲方应促使银隆农业根据当地工商管理部门的具体要求，将乙方

的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向乙方提供该股东名册以及反映乙方持有标的股份的持股证明正本。

（

２

）甲方应促使并配合银隆农业办理本次转让的有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配合提供相关文件和

资料。

４

、股东权利与义务

（

１

）自乙方支付股份转让价款且银隆农业将乙方的名称及住所记载于股东名册之日起，乙方根据《公

司法》、本协议、银隆农业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享有标的股份的全部股东权利，并承担相应的股东义

务。

（

２

）如就银隆农业股东权利相关事项，甲方已经与银隆农业或其股东签署相关协议的，甲方应采取一

切合理及必要的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促使相关方与乙方签署协议等），将其根据该等协议享有的股东权利

全部转移给乙方并由乙方继续享有。

５

、协议生效

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甲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甲方应在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本协议之日立即通知乙方。

６

、违约责任

（

１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均应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

２

）本协议生效后，就乙方向甲方支付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股权转让款定金，如乙方单方面解除本协

议，则已支付的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定金作为违约金，甲方无须向乙方返还；如甲方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则甲

方应自作出解除本协议决定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将该等定金双倍返还乙方。

７

、争议解决

（

１

）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相关的任何争议、纠纷或权利主张（“争议”），包括与本协议的存续、有

效性或终止有关的任何问题，应由双方通过友好磋商加以解决。如果在自一方通知对方发生任何争议之日

起的

６０

个工作日内，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则该争议应根据下款提交仲裁。

（

２

）如果任何争议根据上款被提交仲裁，双方应将该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分会

（“仲裁委”）根据其届时有效的规则和规定仲裁解决。仲裁裁决应是终局的，对仲裁程序的双方当事人均具

有约束力。该等双方应执行和履行仲裁裁决。双方明确确认，任何根据本协议规定的程序所作出的仲裁裁

决应在北京作出。

五、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出售银隆农业股份符合本公司关于集中精力做大做强杂交水稻等种子核心产业、 收缩与本公司主导

产业关联度不大的产业的发展战略。本次交易完成后，将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净利润影响预计为增加

７

，

９１０

万元（扣除所得税后）。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相关股份转让协议的约定，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支付全部股份转让款后，

方可办理标的股份的工商变更登记，故本次交易风险较小。

六、其他

根据本公司与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收到信达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支付的

１

，

０００

万元定金。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关于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３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与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４

、银隆农业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

５

、福建华兴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闽华兴所（

２０１２

）审字

Ｄ－１６９

号《审计报告》。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８

证券简称：隆平高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５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届次：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袁隆平

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四）会议召开地点：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

９

楼会议室

（五）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六）出席对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６

日（星期一）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本次会议，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审议《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的详细内容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出售资产的公告》。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出席本次会议的个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法

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授权委托书格式见本通知

附件）。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９

日期间工作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５

：

００

）

（三）登记及联系地址：

１

、联系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４５９

号证券大厦

９

楼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邮编：

４１０００１

３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８０

４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１８３８８０

５

、联系人：傅千

四、其他事项

本次会议为期半天，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备查文件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五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号（如有）：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单位

／

本人出席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 （临

时）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

委托权限：代表本单位

／

本人参加股东大会并对会议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对《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议案》投赞

成

／

反对

／

弃权票（如为反对或弃权，请说明理由）。

委托期限：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注：如委托人不

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委托人如为法人股东，应加盖单位印章）：

受托人（签章）：

委托日期：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出售资产的独立意见

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十五次

（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

司股份的议案》。 公司拟向信达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转让其持有的新疆银隆农业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

１６．４１％

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１３

，

１１４．１０

万元。本次出售资产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我们作为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项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袁隆平农业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来看，本次拟出售资产的价格根据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福建华兴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结果确定，该审计机构与公司不存在非法利益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本次

交易价格公平、合理，没有损害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三、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邹定民

屈茂辉

郭 平

任爱胜

日 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

2012

年

7

月

5

日 星期四

股票代码：

002528

股票简称：英飞拓 公告编号：

2012-037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本次重组的实施情况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简介

1

、交易双方

本次交易买方：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

"

上市公司

"

或

"

英飞拓

"

）

本次交易卖方：

March Networks Corporation

全体股东

2

、交易方式及标的资产

本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英飞拓国际在加拿大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加拿大英飞拓以协议收购

（

arrangement

）的方式，以

5

加元

/

股（约合人民币

30.76

元

/

股）的现金对价收购在加拿大多伦多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

March Networks Corporation

（

TSX

：

MN

）

100%

股权。

3

、交易定价：

本次交易价格在参考目标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其净资产、品牌、知识产权、研发

实力和渠道价值等因素后综合确定。本公司与目标公司董事会协商后确定收购价格为

5

加元

/

股。

本公司、加拿大英飞拓与目标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签订《收购协议书》，约定目标公司

"

不允许发行、

授予、出售或抵押目标公司或其子公司的任何股权及通过转换、交易、行权等方式转换成目标公司股份的

金融衍生证券。但以下情况除外：已授予目标公司非管理层董事的

50,000

份期权

"

，上述内容已在《重大资产

购买报告书》

"

第五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披露。签订协议时目标公司已发行普通股为

18,021,149

股。签订协议后至收购完成时，根据目标公司员工股票期权计划，目标公司管理层行使

29,998

份普通股期

权，导致其已发行普通股数和最终收购股数为

18,051,147

股。

4

、标的公司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由于本次收购标的为在加拿大注册的公司公开发行的股份， 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不以法定评估报告

为依据，本次收购未进行资产评估，因此也不涉及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问题。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

1

、本次交易的内部决策、核准程序

2011

年

12

月

9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

>

的议案》，同意本公司进行本次收购。并在根据境内证券监管要求编制的《深圳英飞拓科技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中对本次交易进行了披露。

2011

年

12

月

9

日，目标公司特别委员会跟董事会审议通

过协议收购。目标公司与英飞拓及加拿大英飞拓签订收购协议，并发布公告。

2011

年

12

月

21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

案）及其摘要

>

的议案》。

2012

年

1

月

10

日，本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2012

年

2

月

2

日， 深圳市发改委批复同意英飞拓收购

March Networks Corporation

全部股权。

2012

年

2

月

3

日，目标公司取得安大略省高级法院通过意向性协议收购申请的中期裁定。

2012

年

2

月

15

日，深圳市经贸委批复同意英飞拓收购

March Networks Corporation100%

股权。

2012

年

3

月

6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批准同意英飞拓用汇申请。

2012

年

3

月

20

日，目标公司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该协议收购。

2012

年

3

月

23

日，安大略省高级法院做出最终裁定，同意英飞拓收购目标公司。

2012

年

4

月

13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

复》（证监许可

[2012]509

号），核准本公司本次交易。

2

、本次交易的交割

2012

年

4

月

27

日，加拿大工业部出具确认函，正式宣布《收购协议》通过审批。

2012

年

4

月

27

日，英飞拓向交易对方支付所有价款，并完成股东在国外的登记程序。

2012

年

4

月

30

号目标公司股票在多伦多交易所停止交易。

2012

年

5

月

31

日，

March Networks

完成退市程序。

二、相关资产的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据是否存在差异

本次交易交割过程中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 （包括标的公司的资产权属情况及历史财务数

据）不存在差异。

三、本次重组涉及的人员更换或调整情况

（一）上市公司在重组期间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本次收购期间，刘恺祥先生由于个人原因，辞去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职务。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八次会议表决通过，聘任华元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除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外，本公司在重组

期间不存在其他更换或调整情况。

（二）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换情况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调整情况

2012

年

5

月

25

日，目标公司财务总监

Ken Taylor

离职。除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变动外，标的公司在收购期

间，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其他更换或调整情况。

四、资金占用和违规担保的核查情况

（一）是否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用的情形。

（二）是否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没有发生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和承诺的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不存在违反相关协议的行为。

本次交易不存在重组相关方作出承诺的情形。

六、相关后续事项的合规性及风险

本次交易相关后续事项付款、交割均合法、合规，没有重大风险。

七、独立财务顾问对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平安证券对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

"

英飞拓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决策、核准、审批以及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已按协议履行交割程序，相关的交割实施过程操作

规范。

"

八、法律顾问对本次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结论性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对本次交易实施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

"

本次收购的实施已经取得必需的授权和批准；英飞拓（加拿大）有限公司已根据《收购协议》的约定履

行完毕收购价款的支付义务；本次收购所涉标的股份已经过户给英飞拓（加拿大）有限公司；本次收购的实

施过程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

九、备查文件

（一）英飞拓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二）

March Networks Corporation

股权登记证明（英文和翻译件）

（三）平安证券关于英飞拓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核查意见；

（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英飞拓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五）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2

】

509

号文。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2-30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接到通知，公司已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子公司厦

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2

月

29

日，公司

201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2

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厦门市信

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子公司厦

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申请

3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担保期限一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11

月

05

日，注册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岭兜西路

610

号

信达光电综合楼 法定代表人：周昆山 注册资本：

2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光电科技研究、咨询服务，光电

产品生产、销售、工程及服务；超高亮度发光二极管（

LED

）封装、贴片发光二极管（

SMD

）、红外器件、光敏器

件、光电传感器的生产、销售；景观照明、家具照明及装饰灯具，户内、外全色显示屏，交通灯、道路交通标志

产品的生产、销售、工程、软件开发及服务；

5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公司资产总额

42482.60

万元，负债总额

19332.08

万元，净资产

23150.52

万元，营业收入

26100.29

万元，利润总额

3181.07

万元，净利润

2986.40

万元。截止

2012

年

5

月

31

日，资产总额

41690.65

元，负债总额

17013.52

万元，净资产

24677.13

万元，营业收入

12911.92

万元，利润总额

1815.77

万元，

净利润

1526.62

万元。

公司持有该公司

70%

股权，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30%

股权。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担保金额：

3000

万元人民币

2

、担保范围：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等费用。

3

、担保期间：

1

年

4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四、反担保情况

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自设立以来，运作正常，经营状况良好，为其提供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公司持有厦门市信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70%

股份，上述担保为全额连带责任担保。厦门市信达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另一股东厦门朗星光电有限公司按持股比例，对担保额度的

30%

提供反担保，厦门朗星光电有

限公司已与公司签订反担保保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已签署担保协议的担保金额为

246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1.94%

，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证券代码：

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

2012-31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

议于

2012

年

7

月

4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一致审议通过以下事项

:

审议通过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厦门分行申请增加综合授信额度人民币

5

亿元。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周

昆山先生在相关合同上签字，办理相关业务。

（同意票：

9

票 反对票：

0

票 弃权票：

0

票）

三、备查文件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12

年度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4

日


